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货物运输预约保险补充协议

甲方：深圳市东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
乙方：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

甲方与乙方签订了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书》（协议期限为2025年9月26号到2026年9月25号止，以下简称“主协议”），约定双方开展保险业务合作事宜，现因实际业务操作需要，对主协议中的相关条款需要予补充修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经协商一致，就下述相关事项达成如下一致补充意见：

主协议变更内容：

主协议第十一条“经双方协商，甲方按下列方式交付保险费：

乙方于每月5日前向甲方提供上月的汇总发运清单及《缴费通知书》，甲方核对无误后，应于5日内将保险费汇入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。乙方在收到保险费后，在十日内出具保险费发票。”

改为“经双方协商，甲方按下列方式交付保险费：

甲方预付保险费汇入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，每次出单乙方按甲方提供的投保单录入系统，因我司已全面执行见费出单，每张投保单逐单扣减保险费后生成保单，并在十日内出具保险费发票。”。

本补充协议与主协议有冲突之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；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事宜，按主协议约定执行。

本补充协议经三方加盖公章后生效，有效期和主协议一致，协议一式贰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样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（签章）

2025 年11月18 日  

乙方：（签章）

2025 年11月18日

